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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 

辦理原住民教育輔導機關團體經費補助辦法 

第一條    為落實原住民教育推動，鼓勵社會各界發揮愛心、關懷人群、積極參與，並配合本會成立

宗旨舉辦各項服務性活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申請目的以推動原住民教育為主，各機關團體申請之專案應以原住民教育服務性

活動為主旨，並須透過活動直接嘉惠原住民。 

第三條    本辦法每半年開放申請補助一次；除特殊狀況經本會核定受理外，同一機關團體每次以申

請一案為限。 

第四條    各機關團體申請補助，請務必以正式公文提出申請，於本會規定期限內提出活動企劃書。 

第五條    申請活動補助及必備文件如下，請將以下資料依序排列裝訂（請勿膠裝、圈捲裝訂或資料

夾分頁存放）： 

一、公文（若 貴單位申請兩件以上方案，僅需檢附公文一份即可）  

二、方案/活動申請表 

三、社團指導老師推薦函正本、校方社團管理單位核准該活動舉辦之證明文件。(學生社

團請附)。 

四、機構簡介（宣傳單張、DM等）（公立學校及學生社團得免附） 

五、立案登記書及法人登記書影本（公立學校及學生社團得免附） 

六、組織章程或捐助章程 

七、方案/活動組織架構圖（含人力配置） 

八、活動計畫書正本(請依本會計畫架構依序填寫) 

九、方案/活動預算表 

十、電子檔案光碟乙份 

十一、其他相關附件 

上述文件依序裝訂，壹式乙份。若有填寫不實或資料不全，本會均不受理。申請案件之

相關資料，恕不退件。 

第六條    申請案一律以郵寄方式遞送。檢附必備文件並在信封正面註明「（民國）年度上（下）半

年申請財團法人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經費補助」字樣，於規定截止日(郵戳為憑)前以掛

號寄至本會。 

第七條    審核基本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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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之活動目標是否具體陳述教案內容且執行方式明確可行，並與本會協助原住民

弱勢學童之目標相符。 

二、活動內容與設計是否活潑具創意，並能引發服務對象學習之興趣。 

三、方案規劃內容是否符合服務對象之需求。 

四、方案是否可持續推行並具有發展性。 

五、方案設計之內容是否與活動目標相符、其預期之目標達成率、能否對服務對象之生

活或學習上產生助益。 

六、經費編列項目及額度是否符合實際需求且合理。 

第八條    本會將於申請案審核完成後以公文通知申請經費補助之機關團體其申請結果（學生社團申

請受理者，通知校方轉知社團）。 

第九條    經本會受理申請專案補助之機關團體，於確認補助金到位後，應於本會規定期限內開立機

關團體具銜之合法憑證（領據）寄達本會，以利核銷作業進行。 

第十條    通過審核之專案應如期舉行。活動結束後三十日內應提交成果報告書（寒暑假營隊得延長

至次學期開學後三十日內），相關資料如下述，請依序排列裝訂，並檢附光碟，送交本

會存查。該成果將為本會日後審核相關獎助之重要參考。 

一、 公文（若 貴單位申請兩件以上方案，僅需檢附公文一份即可） 

二、 成果報告檢查表 

三、 電子檔案光碟乙份 

四、 大地之子方案/活動經費補助成果表 

五、 預算執行分析表 

六、 活動成果報告書(請具體描述(一)方案/活動執行內容(二)時程 (三)人力與資源投

入(四)資源連結情況(五)服務成效(六)建議與檢討（七）活動照片，成果報告書

以 30頁為限，活動照片需附說明，學生社團請加附校方學務處課外活動組主管及

社團指導老師之簽章及簽註意見) 

七、 成果故事乙篇(含照片一張) 

八、 帳務清冊（學生社團請交學校審核，無須提供） 

九、 活動照片電子檔（15~20張，應秀有本會具銜之紅布條或海報，並以活動情景、人

員全體入照為優）。 

十、 服務個案清冊、簽到 

十一、 其他可證明計畫效益之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一條  除因不可抗拒之因素經提出說明並獲本會認可，受補助之機關團體未能如期執行活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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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第九條所列之期限內提交活動成果報告書者，本會得自動停止補助該機關團體一年

內之各項申請案，並列入本會補助評鑑記錄。 

第十二條  受經費補助之機關團體於方案/活動辦理時，須將「財團法人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全銜

於各項相關計劃資料及宣傳品(如：學員手冊、文宣海報、旗幟、T恤、背板、網站)中列

名為「贊助單位」，並於活動場地明顯處懸掛張貼文宣品或旗幟且拍照存證，以資識別。 

第十三條  本辦法之未盡事宜或改進項目，得經本會修訂公告後實行之。 

本辦法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公告實施。 

本辦法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修訂。 

本辦法於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修訂。 

本辦法於民國一○○年三月八日第三次修訂。 




